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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７

证券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

平信息披露，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开市起停牌，停牌

一天。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披露相关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九月九日

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Ｂ

类份额

上网发售提示性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中银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份额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网发售。所有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均可办

理认购，基金简称“中银互

Ｂ

”，基金代码“

１５０１５６

”，深交所挂牌价

１．０００

元，发

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不受理）。 发

售截止时间如有变更，基金管理公司将及时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６９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８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名称变更为：远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证券简称变更为：远东电缆

●

公司证券简称变更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

一、公司名称变更说明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更名的议案》，公司名称由“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远

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变更为 “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Ｃａｂｌｅ Ｃｏ．

，

Ｌｔｄ．

（简称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Ｃａｂｌｅ

）”，经营范围变更为“电线电缆、电缆材料、电缆附件、电力金具的设

计、制造、销售及进出口贸易；电力规划设计、电力投资建设、电力管理系统集

成服务；项目投资（仅限公司自有资金）；仓储物流（不含运输、不含危险品）。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上述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青海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名称正式变更为“远东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

二、公司证券简称变更说明

经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证券简称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

起变更为“远东电缆”，公司证券代码保持不变，仍为“

６００８６９

”。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９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９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王宜四先生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王宜四先生书

面辞职申请，王宜四先生因工作需要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 该辞职生效

后，王宜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王宜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日

A

股简称

:

招商银行

H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2013-044

A

股代码

:600036 H

股代码：

0396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田惠宇先生行长任职资格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招商银行”）第九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聘任田惠宇先生为招商银行行长。

本公司近日接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招商银行田惠宇任职

资格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３

］

４５４

号），核准田惠宇先生招商银行行长的任职资

格。

田惠宇先生的简历请参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８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１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５２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５２

次会议， 应参

加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９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经审议，参会董事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中色锌业向中国有色集团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

－

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向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

公司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２

亿元。 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营运资金，期

限三年，利率为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

关联方董事罗涛、张克利、武翔、王宏前

４

人回避表决，此议案无需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８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２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子公司向中国有色集团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

－

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色锌业”）向中国有

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国有色集团”）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２

亿

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营运资金，期限三年，利率为人民银行同期基准

利率下浮

１０％

。

鉴于中国有色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中色锌业向中国有色集团借款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５２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

－

中色锌业向中国有色集团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

子公司

－

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向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

借款人民币

２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营运资金，期限三年，利率为人民

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 关联方董事罗涛、张克利、武翔、王宏前

４

人回避

表决。

独立董事王恭敏、冯根福、杨有红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

独立意见。

本项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本项关联交易无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方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关联方法定代表人：罗涛

关联方住所：北京市复兴路乙

１２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２０

，

９６２

，

８７２．３２

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２０

，

９６２

，

８７２．３２

元

关联方经营范围：国内外金属矿山的投资及经营管理；承担有色金属工业

及其他各类型工业、能源、交通、公用、民用、市政及机电安装工程建设项目的

施工总承包等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项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中色锌业向中国有色集团借款

人民币

２

亿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资金使用期限叁年，自实际放款之日起开始计息。

２

、利率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计算。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色锌业向中国有色集团借款人民币

２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营

运资金，有利于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的发展。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３

年初至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及所属控股公司与关联方中国有色集团发生的

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３２

，

９３６．７８

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恭敏、冯根福、杨有红出具事前认及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

－

中色锌业为向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２

亿元，期限叁年，利率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计算，该关联交

易事项决策程序合法，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有利于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的

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

５２

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０９月０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７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５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书面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

会议依照《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对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书面

（传真等）方式送达的《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

会议（书面表决）通知书》中的审议事项以书面（传真等）方式进行了表决。应参

加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十一名，实际参加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十一名。会

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伊利国际发展有

限公司投资中国辉山乳业控股有限公司的请示》。

公司为加强与中国辉山乳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山乳业”）之间的

战略合作关系，并稳定东北地区原料奶供应，拟通过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伊利

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辉山乳业

５０００

万美元（约

３．１

亿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７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６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中国辉山乳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山乳业”、“投

资标的”）

●

投资金额：

５０００

万美元（约

３．１

亿元人民币）

一、对外投资概述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公司”）将通

过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伊利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辉山乳业， 成为辉山乳业

的投资者，投资金额

５０００

万美元（约

３．１

亿元人民币）。

本次投资是根据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方针与投资计划》进行实施。

本次投资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７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详

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临时会议（书面表决）决议公告）。

本次投资行为不存在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需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方可

实施。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中国辉山乳业控股有限公司运营总部位于辽宁省沈阳市， 目前拥有

４５

家

子公司，其中以奶牛养殖为主要业务的子公司

２５

家。 牧场分布在辽宁省内，共

运营

５０

座牧场，存栏奶牛

１１

万余头。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有助于公司加强与辉山乳业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 并通过与辉

山乳业的长期供奶合同，稳定东北地区原料奶供应。

四、备查文件目录

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书面表决）决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中远航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０

债券简称：

０８

中远债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主要生产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

备注

１）

２０１３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

备注

１）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运量

（

吨

） １，２５２，０７９ ４３，５１５ ３．６ ９，６７１，１０９ ２０７，７２５ ２．２

周转量

（

千吨海里

） ７，５９８，０２４ ８１１，３９２ １２．０ ５８，１３０，９２５ １，５４１，５６５ ２．７

营运率

（％） ９９．４ １．８ １．８ ９８．５ １．３ １．３

航行率

（％） ５２．０ －２．１ －３．９ ５３．４ ０．２ ０．４

载重率

（％） ５９ ４．０ ７．３ ５８．１ －３．２ －５．２

燃油单耗

（

千克

／

千

吨海里

）

６．７ －０．４ －５．６ ７．２ ０．２ ２．９

二、分船型运量数据（单位：吨）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

备注

１）

２０１３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

备注

１）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多用途船

６１４，５２０ １５６，３４７ ３４．１ ４，４３７，４４０ ５２０，４５６ １３．３

杂货船

２２８，６５１ －１０５，７３８ －３１．６ ２，０２０，１４２ －１３７，１６９ －６．４

重吊船

１００，９５５ １３，４７５ １５．４ ７９０，２０９ １２０，２２５ １７．９

半潜船

４，１１６ －２０，１８５ －８３．１ ２６２，４３９ ９１，９３８ ５３．９

汽车船

８，９６２ －１１，６４６ －５６．５ １６１，９３６ －４４，１４４ －２１．４

滚装船

４，１５４ －９，６９５ －７０．０ １１９，２３１ １，７９５ １．５

木材船

１４５，２５２ －２９，４５０ －１６．９ ９３１，９４９ －４７７，３６３ －３３．９

沥青船

１４５，４６９ ５０，４０７ ５３．０ ９４７，７６３ １３１，９８７ １６．２

合计

１，２５２，０７９ ４３，５１５ ３．６ ９，６７１，１０９ ２０７，７２５ ２．２

三、备注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收购广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广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及全资控股企业共拥有木材船、沥青船等

２６

艘船舶。 因此，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起，公

司公告的月度主要生产数据包括了收购船舶的相关数据。同时，为使公告的生

产经营数据具有可比性， 公司对

２０１２

年的月度及年度累计数据进行了同口径

调整。

２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

３

、以上生产数据统计口径均按已完航次；

４

、相关航运指标释义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十日

附件：相关航运指标释义

１．

运量： 指船舶运输货物数量；

２．

周转量： 指船舶运输的货运量与相应的运输距离的乘积；

３．

营运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从事营运的时间占总航次时间的百分比；

Ｔ

营

∈

营

＝＿＿＿＿＿＿

Ｔ

册

４．

航行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航行的时间占营运时间的百分比；

∈

航

＝＿＿ Ｔ

航

＿＿＿＿

Ｔ

营

５．

载重率： 指船舶在一定的行驶距离内船舶定额吨位的平均利用程度；

ｍ ｎ

а＝＿∑∑＿Ｑｉｊ＿Ｌｉｊ ＿＿

ｍ ｎ

∑∑＿Ｄｉｊ＿Ｌｉｊ

注：

Ｑｉｊ－－－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完成的货运量；

ｌｉｊ－－－－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的货物运输距离；

Ｄｉｊ－－－－－

第

ｉ

艘船的定额吨位；

Ｌｉｊ－－－－－－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的行驶距离；

６．

燃油单耗： 指船舶每一周转量所耗费的燃油数量；

耗油量

Ｑ＝－－－－－－－－－－－

周转量

７．

营运时间：指船舶总航次时间中，技术状况完好可以从事货物运输工作

的时间，它等于船舶总时间减去船舶不能从事生产的非营运时间（如：修理、待

修及为修理进出船厂的航行时间， 待报废时间，航次以外检修和洗炉时间）；

８．

航行时间：指船舶从离开港口码头或锚地， 浮筒解去最后一根缆绳时

起，至到达港靠码头或锚地，浮筒带上第一根缆绳时止的航行时间；

９．

停泊时间：指船舶在运输生产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在港口或途中全部停

泊时间， 包括生产性，非生产性和其他原因停泊时间。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９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２

�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９

债券简称：

０８

赣粤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２５５

债券简称：

１３

赣粤

０１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控股子公司江西昌铜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债务还款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与控股股东江西省高

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共同投资设立了江西昌

铜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昌铜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２

亿元，

负责昌铜高速公路项目的经营和收费管理 （该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告）。

近日，公司与昌铜公司签订了《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西昌

铜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债务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为了更好的支持昌

铜公司的发展， 考虑到昌铜高速项目整体资产的不可分割性， 并根据各方约

定，对于除公司用作出资的昌铜高速项目账面净资产

８．８６

亿元以外，公司实际

投入资产超过资本金的部分，全部作为昌铜公司对公司的长期负债（以下简称

“债务”），由昌铜公司分期偿还。

一、债务金额

本协议下债务是指因公司出资投入昌铜高速项目而形成的昌铜公司应向

公司偿付的长期负债， 即除公司用作出资的昌铜高速项目账面净资产

８．８６

亿

元以外，公司已多投入昌铜高速项目的其余账面净资产

２６１

，

５３０．０６

万元，以及

评估基准日至昌铜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日期间， 公司实际投入资产超过资本

金的部分。

经确认， 本协议下昌铜公司对公司的债务总金额为人民币

２７５

，

６６１．６９

万

元（大写贰拾柒亿伍仟陆佰陆拾壹万陆仟玖佰元）。

二、还款期限

本协议下债务的偿还期限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３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止，共计

２０

年。

三、利息的计算和偿付

１

、经双方协商同意，就本协议下的债务，昌铜公司应向公司支付利息，起

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２

、本协议下的债务利息首次执行的年利率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五年以上期限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每年

１

月

１

日调整一次。调整后的借

款利率为调整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以上期限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３

、本协议下的债务结息日按奉铜高速银团（项目）贷款合同结息日规定执

行。

四、还款计划

１

、昌铜公司按下列计划向公司偿还债务本息：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之前将合计为

２０１２

年年末本息总额的

２％

的款项划至公

司账户。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之前将合计为

２０１６

年年末本息总额的

１０％

的款项划至公

司账户。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之前将合计为

２０２０

年年末本息总额的

１５％

的款项划至公

司账户。

２０２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之前将合计为

２０２４

年年末本息总额的

３５％

的款项划至公

司账户。

２０３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之前将剩余债务本息划至公司账户。

２

、昌铜公司应不迟于每个到期支付日完成当期应偿还债务本息的款项划

转。

３

、如今后因公司需要而需要改变付款进度，经双方协商后，可另行签订补

充协议。

４

、除本协议约定的上述债务外，对于公司因昌奉项目建设而与国家开发

银行江西省分行签署的《南昌至奉新（靖安）高速公路项目人民币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

３６０００６３２１２０１１０２１０３３

】）和奉铜项目建设而与国家开发银行江西

省分行等签署的 《奉新至铜鼓高速公路项目人民币资金银团贷款合同》（合同

编号：【

３６０００６３２１２０１２５４１００２

】）中涉及的贷款，双方同意实际由昌铜公司全额

承担本息，并尽快办理借款人由公司变更为昌铜公司的相关手续；在该变更手

续完成前，昌铜公司应按照上述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和还款金额，将当期应归

还的款项全额划入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确保公司能够按时足额履行上述合

同约定的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股份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６

证券简称：华北高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２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拟改变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收购江苏徐州丰县

２３．８ＭＷ

光伏电站股权项目的议案

须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如该议案未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该项交易终止，故该议案是否能

够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２

、收购江苏徐州丰县

２３．８ＭＷ

光伏电站股权项目尚属筹备阶段，项目资产尚未进行评估、审计；公司

与项目出让方、投资合作方所签署的协议须以该协议中约定的收购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为前提，协议的执

行尚有不确定性，故提请投资者审慎判断，注意投资风险。

释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公司

、

本公司 指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

（

深圳

）

公司 指 招商新能源

（

深圳

）

有限公司

太阳能电力公司 指 中国太阳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

香港

）

中伏投资管理公司 指 苏州工业园区中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保利新能源 指 金保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晖泽公司 指 丰县晖泽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中晖公司 指 丰县中晖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江苏省徐州丰县

２３．８

兆瓦光伏

发电股权项目

指

丰县晖泽光伏能源有限公司和丰县中晖光伏能源有限公

司分别承载的

２０ＭＷ

、

３．８ＭＷ

新型农业厂房屋顶光伏电

站项目

苏州盈通 苏州盈通投资有限公司

一、交易概述

（一）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公司和新能源（深圳）公司、太阳能电力公司与中伏投资管理公司共同签署《关

于丰县晖泽光伏能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投资合作方共同受让中伏投资管理公司所持有的江苏

省徐州丰县的

２３．８ＭＷ

光伏发电项目

１００％

股权。

同日， 公司与金保利新能源和晖泽公司签署 《关于丰县晖泽光伏能源有限公司之远期股权安排协

议》，对本次合作

３

年后，本公司对标的股权享有的选择权进行了约定。

（二）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审议公司拟改变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收购江苏徐州丰县

２３．８ＭＷ

光伏电站股权项目的议

案》，同意公司和新能源（深圳）公司、太阳能电力公司共同合作收购江苏徐州丰县

２３．８ＭＷ

光伏电站

１００％

股权，公司拟计划出资

２．２５

亿元收购该项目

５０％

股权。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该等交易能够有效解决部分募集资金长期未能有效使

用的局面，能够为广大投资者带来稳定的投资回报。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关联关系说明：新能源（深圳）公司、太阳能电力公司均为金保利新能源的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间接持有金保利新能源

２４．０４％

的股份，为其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该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提示性公告》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情况说明

本公司与投资合作方拟共同收购的江苏徐州丰县

２３．８ＭＷ

光伏电站项目位于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为

世界最大单体生态农业工厂屋顶光伏电站。 总装机容量为

２３．８ＭＷ

，占地

６０

万平方米，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成功并网。 包括

２０ＭＷ

和

３．８ＭＷ

两部分，分由晖泽公司和中晖公司承载。

晖泽公司和中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原为苏州盈通，投资合作方经与出让方协商，要求出让方在完成

其对苏州盈通、晖泽公司、中晖公司的有关股权架构、资本构成、债务清理等多项调整并满足收购方的要

求后方可进行股权交割。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苏州盈通将持有的晖泽公司股权中的

５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

本的

１００％

）以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中伏投资管理公司。

转让后的股权关系如下：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单位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中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

自然人控股

）

注册地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２１８

号

主要办公地点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２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 刘亮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５９４０００２７６５４３

主营业务

对光伏产业

、

工业

、

科技行业的投资

，

投资管理

、

财务咨询

、

资产管理

主要股东 刘亮

、

王有妹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收购资产暨关联交

易提示性公告》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丰县晖泽光伏能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出让方：苏州工业园区中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

１

：招商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受让方

２

：中国太阳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香港）

受让方

３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

１

、受让方

２

、受让方

３

在本协议项下统称“受让方”。 出让方、受让方

１

、受让方

２

、受让方

３

、单称

为“一方”，合称为“各方”。

１

、股权转让

（

１

）在本收购协议约定的收购条件均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出让方同意向受让方转让目标股权，同时

受让方同意受让上述目标股权。

（

２

）收购条件成就日后，出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５．５６％

的股权转让给新能源（深圳）公司，将

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４４．４４％

的股权转让给太阳能电力公司， 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５０％

的股权转让给本公

司。

２

、成交金额、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

１

）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款合计为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大写肆亿伍仟万元整），各方同意将按照以下约定

的期限及方式向出让方予以支付：

新能源（深圳）公司的转让价款支付：自收购条件成就日起十（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含），新能源（深圳）公

司以人民币现金向出让方支付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大写贰仟伍佰万元整），以认购标的公司

５．５６％

的股权。

太阳能电力公司的转让价款支付：自收购条件成就日起十（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含），太阳能电力公司应

向出让方支付等值于人民币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大写贰亿元整）的港币现金，以认购标的公司其余

４４．４４％

的

股权。

本公司的转让价款支付：自收购条件成就日起十（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含），本公司以人民币现金向出让

方支付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大写贰亿贰仟伍佰万元整），以认购标的公司

５０％

的股权。

（

２

）受让方合计等值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大写肆亿伍仟万元整）的转让价款支付完毕后的十五（

１５

）个工

作日内（含），出让方应完成标的公司股东名册的相应变更以及完成标的公司的相关法律文件在行政机

关的审批和变更登记工作。

３

、协议的生效条件

（

１

）标的集团和目标项目已获得中国法律法规要求的项目投入正式运营所需的全部资质

／

证照

／

批准

／

许可和合法有效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与电网公司签署并网调度协议、购售电协议，获得国家发改委上

网电价批复，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获得项目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以租赁的方式取得不少于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最高年限的使用权。

（

２

）受让方或受让方委托的中介机构就目标项目和标的公司出具《尽职调查报告》，包括但不限于法

律、技术和财务尽职调查报告，且该等《尽职调查报告》结果通过受让方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

３

）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交易获得出让方及受让方各自内部有权决策机构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

董事会批准和

／

或股东（股东大会）批准。

（

４

）标的集团业务、资产、财务及运营状况无重大不良变化；标的集团不存在任何负债及或有负债。

（

５

）标的集团的账面上需保留正常结转未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

６

）受让方取得独立评估机构出具有关目标股权估值不低于

４．５

亿元的评估报告。

４

、支出款项来源

本公司收购款项来源为改变

２．２５

亿元原募集资金投向。

５

、过渡期损益

出让方承担过渡期间的损益。 过渡期的电费收入归属于出让方；电费收益权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归属

于受让方。

６

、保证及质押担保

出让方在以下担保范围内承担其质押担保责任：

（

ａ

）出让方对发电收益承担质押担保责任。 担保期内，如目标项目因江苏省补贴变动使实际获得的

电价低于

２．４

元

／

度，出让方（或质押人）应对低于

２．４

元的差额部分乘上当年发电量承担担保责任。 若电价

低于

１．３

元

／

度，则低于

１．３

元的部分不在担保范围。 即出让方最大承担担保金额为

１．１

元

／

度。 如果任一受让

方将所持股权转移至受让方之外的任何第三方， 则出让方不承担对该受让方及其股权承接的任何第三

方的担保责任。

但因不可抗力、电力部门、电网公司线路维修、电网公司线路改造、电网公司线路故障处理、调度等

原因造成的限电和其他专门通知停止发电所造成的发电量损失，不包含在当年发电量的范围内。

（

ｂ

）质押权人因主张（

ａ

）项下的权利发生的费用、利息、质押协议项下的违约金、质押协议项下的损

害赔偿金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上款所述质押，其担保期为八年，自交割日起计算。 质押担保的方式具体为：

担保期内，出让方以有价证券或其他现金等价物，就上款所述的事项对受让方承担担保责任；

上款所述质押，有关各方应另行签署质押协议，上款所述的担保权利义务以质押协议为准。

（二）关于丰县晖泽光伏能源有限公司之远期股权安排协议

收购方： 金保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转让方：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丰县晖泽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金保利新能源及其全资附属公司、本公司在完成对晖泽公司的股

权收购后，将合计持有晖泽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其中金保利新能源及其全资附属公司合计持有晖泽公司

５０％

的股权，本公司持有晖泽公司

５０％

的股权。

本协议项下的标的股权为：自上述约定的股权转让完成，且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以该等变

更完成后取得的营业执照之签发日为起算日）起三年届满的期间内（以下简称“持有期限”），本公司持有

的晖泽公司之全部股权（以下称为“标的股权”）。

１

、标的股权的远期安排

本公司的选择权

各方同意，持有期限届满之日，本公司对标的股权享有以下选择权：

（

１

）继续持有标的股权；

（

２

）要求金保利新能源及其全资附属公司以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股权；和

／

或要求金保利新能源及其

全资附属公司以其发行的证券类资产购买标的股权。

２

、标的股权购买价款

如金保利新能源购买本公司持有的标的股权，则标的股权的购买价款按如下方式计算：

标的股权购买价款

＝

转让价款

＋

标的股权溢价款

－

晖泽公司已支付予本公司的现金分红总额

－

本公司

已获得的担保补偿款（如有）

上述公式中：

“转让价款”指本公司受让标的股权时支付的受让价款以及增资价款（“原出资价款”）。 若金保利新

能源分期收购的，则“原出资价款”是指与分期收购部分标的股权对应的受让价款及增资价款。

“标的股权溢价款”

＝

原出资价款

×８％×

本公司持有标的股权的天数

／３６５

。本公司持有标的股权的天数

为自本公司作为标的股权股东登记并办理完成工商登记之日（含）至金保利新能源向本公司支付收购价

款之日之间的实际天数。 若金保利新能源分期收购的，则“本公司持有标的股权的天数”则是指与分期收

购部分标的股权对应的持有天数。

“晖泽公司已支付予本公司的现金分红总额”指本公司已经自晖泽公司获得的拟转让部分标的股权

所对应的现金分红。

“本公司已获得的担保补偿款”指根据本协议第五条的规定，于持有期限内，本公司根据《股权转让

协议》的约定因质押权实现所获得的补偿款。

各方同意，持有期限内，如晖泽公司当年度实现可分配利润的，则应向其股东按照如下方式进行利

润分配：

（

１

）如晖泽公司于当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充足，则金保利新能源及其全资附属公司与本公司按照各

自对晖泽公司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且该年度进行分配的总额为双方投资总额（即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的

８％

；

（

２

）如晖泽公司于当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不足投资总额（即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的

８％

，则金保利新能源及

其全资附属公司与本公司同意不按照各自对晖泽公司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在本公司获得投资额 （即

２２

，

５００

万元）的

８％

的现金分红后仍有余额的，再向金保利新能源及其全资附属公司进行分配；

（

３

）如晖泽公司于当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不足本公司投资额（即

２２

，

５００

万元）的

８％

，则晖泽公司于

该年的实际可分配利润全部分配给本公司。

如本公司选择金保利新能源以其发行的证券类资产购买标的股权的， 则按照上述条款约定的计算

方式计算转让标的股权的购买价款， 金保利新能源应以等值于该等购买价款的证券类资产作为对价支

付。

如以金保利新能源股票作为支付对价的， 金保利新能源与本公司双方在此确认支付购买价款时的

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６

元港币。

五、其它交易进展

评估情况说明

该收购项目尚未进行资产评估， 公司董事会已授权管理层负责聘请中介机构办理项目公司资产评

估、审计等事项， 公司将根据项目收购进展情况及时予以披露。

六、备查文件

１

、关于丰县晖泽光伏能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２

、关于丰县晖泽光伏能源有限公司之远期股权安排协议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九日


